
南宁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23〕57 号

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第六批）建设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按照教学工作计划，学校决定启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第

六批）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名额

所申报课程为我校现行培养方案中，除思想政治理论类

课程以外的课程。每个申请人仅限申报一门课程，一般每个

学院可申报 1-2 门课程，计划立项 15 门。近年拟参加专业

综合评估的专业可适当增加申报名额 1-2 门。

二、申报条件

（一）根据学校办学定位、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要求，

准确把握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和重点，科学设计本课

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将价值塑

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紧密融合。



（二）项目负责人至少有担任过两轮本课程的教学；且

课堂教学质量总体评价为良好及以上等级。

三、建设内容与要求

（一）课程建设注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衔接。

课程准确把握“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学生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 主线，结合所在学科专业、

所属课程类型的育人要求和特点，深入挖掘蕴含的思政教育

资源，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二）突出培育大学生的科学精神、探索创新精神，求

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高尚的文化素养、

健康的审美情趣、乐观的生活态度，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特别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贯穿渗透到专业课教

学中，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三）课程注重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注重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统一，完善体现课程思政的

教学大纲，科学设计课程目标和教案、课件，将思政教育有

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四）课程注重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创新，教学内容体现

思想性、前沿性与时代性，教学方法体现先进性、互动性与

针对性，形成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成果和模式。

四、验收要求



（一）体现 OBE 理念和课程思政的课程教学大纲。结合

课程教学内容实际,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教学方法

和载体途径,以及如何评价德育渗透的教学成效。

（二）课件、教案。根据教学大纲制作的能体现课程思

政特点的新课件、新教案。

（三）改革典型案例及体现改革成效材料。课程开展课

程思政改革中的典型案例(包含视频、照片等多种形式)；学

生的反馈及感悟,以及其他可体现改革成效的材料。

五、项目建设周期及配套经费

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学校对获立项课程拨付 0.6 万元

建设经费。项目建设经费的使用参照《南宁学院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六、材料报送

请各学院择优推荐，以部门为单位于 5 月 9 日前将本学

院申报课程的纸质申报书、汇总表各 1 份提交教务处教学研

究发展科（行政楼 106 室），同时发送电子版，逾期不予受

理。联系人：黄运平，联系电话：5900855。

附件：1.南宁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申报书

2.南宁学院课程思政建设项目汇总表



南宁学院教务处

2023 年 4 月 18 日


